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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文）的有关要求，经认真审核，现就公司报告期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关于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证监发[2005]120 号文《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 

每笔担保的主要情况： 

序

号 
担保提供方 担保对象 

担保类

型 

实际发生

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期 
担保额度

（万元） 

实际担保

金额 

是

否

履

行

完

毕 

1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华电物资

贸易公司 

连带责

任担保 
2002-4-29  2002-11-30  995 995 否 

2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电房地产公

司 

连带责

任担保 
2001-8-23  2002-8-23  1,500.00 1,500.00 否 

3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华民族园蓝

海洋有限责任公司 

连带责

任担保 
2000-7-26 2001-8-26  2,935.10 2,935.10 否 

4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通讯网

络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连带责

任担保 
2002-3-26  2003-3-25  18,000.00 18,000.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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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京中关村开

发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王家墩中央商

务区建设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连带责

任担保 
2003-6-25  2013-6-24  12,000.00 12,000.00 否 

6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科技贸易中

心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132.00 132.00 否 

7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科技贸易中

心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201.89 201.89 否 

8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蓝筹名座商品房承

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67.33 67.33 否 

9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科技贸易中

心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61.00 61.00 否 

10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科技贸易中

心商品房、蓝筹名

座、蓝筹名居承购

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915.56 915.56 否 

11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蓝筹名座商品房承

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1,381.00 1,381.00 否 

12 

北京中关村开

发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 

力鸿生态家园公寓

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66.66 66.66 否 

13 

哈尔滨中关村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哈尔滨中关国际项

目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3,145.64 3,145.64 否 

14 

哈尔滨中关村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哈尔滨中关国际项

目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1,259.00 1,259.00 否 

15 

哈尔滨中关村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哈尔滨中关国际项

目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1  阶段 4,875.73 4,875.73 否 

16 

哈尔滨中关村

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 

哈尔滨中关国际项

目商品房承购人 

阶段性

担保 
2011-10-11 阶段 1,222.84 1,222.84 否 

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 
              

48,758.75 

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 
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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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北京中关村科

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关村开发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方

连带责

任保证 

2011-5-25 2013-5-24 14,500.00 14,500.00 否 

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      63,258.75         

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的比例 
86.35% 

 

截止2011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提供的担保） 48,758.75万元，占公司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66.55％；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的担保）63,258.75万

元，占公司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6.35%。 

2011年12月31日担保余额与2010年12月31日相比减少56,759.65万元，主要包

括：本公司为北京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

贷款2.7亿元提供的担保减少了8,000万元；子公司为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减少34,000万元，本公司及子公司对房地产开发项

目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减少8,059.65万元；本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减少6,700万元。 

对于因CDMA项目对参股公司北京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关村网络）向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以下简称：天津建行）贷款2.7

亿元提供的担保，2007年12月底，重庆海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海德）

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重庆海德100%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本公司对上述2.7亿元

担保的反担保；同时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其持有中关村网络22.5%股权）出具

书面《担保函》，为本公司对上述2.7亿元担保提供反担保。2010年10月中关村网

络偿还天津建行1,000万元，于2011年偿还本金8,000万元，本公司担保余额减至

1.8亿元。2011年2月24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受让重庆海德实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受让评估价值为3亿元

的重庆海德100%股权以及该股权项下的所有权利，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亿元整，三

年内付清。该股权转让款由本公司直接支付给中关村网络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开立的账户中，归还其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的

贷款。随着本公司逐步支付股权转让款，将相应降低本公司担保余额。 

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家墩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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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18.4亿元借款合同，作为股东中关村建设为上述借款提供4.6

亿元担保。中关村建设已将所持王家墩公司8%股权转让给泛海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担保尚未转移。2011年9月22日，我公司收到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撤销保证担保有关

意见的复函，确认我公司担保本金余额减少至1.2亿元。 

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全部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其他制度规定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 

2011年3月31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对

外担保管理办法》，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控制制度。 

在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中，公司充分披露了对外担保的担保金额、担保类型

等详细情况和存在的风险。 

对北京国信华电物资贸易公司、福州华电房地产公司、北京中华民族园蓝海

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本公司已就因被担保方违约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全

额计提了预计负债。 

鉴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通知》规定的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故此今后上市公司任何一笔担保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廖家河、许军利、郭光 

二O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